长鸿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证书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​
第一条 目的：规范证书全流程管理，保障真实合法，维护基金会权益，依据相关法规及章程制定。​
第二条 适用范围：适用于基金会各类证书（行政许可、资质证明、荣誉、其他证明类）及全体部门、人员。​
第三条 原则：统一规范、分级负责、全程可溯、安全保密。
第二章 证书分类与责任分工​
第四条 证书分类​
1、行政许可类：法人登记证、募捐资格证等法定凭证；​
2、资质证明类：免税资格证、评估等级证等；​
3、荣誉类：基金会获颁或对外授予的表彰证书；​
4、其他类：项目备案、合作认证等证书。​
第五条 责任分工​
1、办公室：统筹管理，管核心证书（行政许可、资质证明）的申领、保管、台账；​
2、项目部门：管项目相关证书申领、荣誉证书初审与发放；​
3、财务部门：配合办财务类证书，管财务相关证书复印件；​
4、各部门设专人：管本部门证书，办公室设专职管理员管核心原件。​
第三章 证书保管与使用​
第六条 保管​
1、核心证书原件存办公室专用锁柜（防火防潮），其他证书按使用频率分类保管；​
2、建《证书管理台账》，记录关键信息；管理员变动需交接签字。​
第七条 使用​
1、内部用复印件：填申请表，部门负责人批，管理员标注用途；​
2、外部用原件 / 复印件：需秘书长（重要证书理事长）批，管理员陪同用原件，用后收回；​
3、禁止擅自复印、涂改、转借、伪造证书；​
第五章 证书变更与注销​
第八条 变更：信息变更需办公室牵头备材料，审批后申请变更，完成后更新台账，处理原证书。​
第九条 遗失/损毁：立即汇报，查无结果则登报声明，补办后记入台账。​
第六章 监督与责任​
第十条 监督：监事会定期检查证书管理情况，督促整改。​
第十一条 责任追究​
1、管理混乱：限期整改，批评教育；​
2、擅自使用、保管不善致损失：追责赔偿；​
3、伪造、违法使用：依法追责，涉罪移交司法。​
第七章 附则​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办公室解释，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；​
第十三条 未尽事宜按法规及章程执行，法规修订从新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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